通州区精神残疾鉴定工作流程

1.申请人到属地村委会、居委会提出申请，按要求准备材料，领取精神残疾评定申请表，预约评定时间。

2.被评定人按照预约时间，持本人身份证由监护人陪同，在周二上午携带完整材料到我院精神残疾评定部门进行等级评定。

3.申请人注意事项：

（1）被评定人本人需亲自到场，否则无法办理；

（2）携带纸质版三级精神专科医院或区及精神专科医院（在区级专科医院住过院或在册的）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原件（加盖公章）和住院（门诊）病历复印件，最近一年连续就诊的精神科就诊记录（即每月精神科看病材料）。不符合办理条件或材料不全则不予办理。

4.现场挂号、缴费、配合评定医师进行病史询问、精神检查及完成残疾评定量表的测评。
5.评定医师根据残疾评定量表结果给出评定等级，申请人签字同意，评定结束。
6.评定医师上传评定报告，评残材料提交残联。
特别提示：

（评定为18 周岁以上患者的精神残疾）

1.申请人必须是被评定人的法定监护人，评定时申请人本人及监护人须到场。

2.精神残疾评定时间为每周二上午8:00-11:30(法定节假日除外)，其余时间不予办理。

3.提供三级精神专科医院（北京安定医院、北京回龙观医院、北医六院）或区级精神专科医院（在区级专科医院住过院或在册的）诊断证明书原件（加盖公章），以及连续一年的就诊记录（即每月精神科看病材料），即诊断证明原件和病历复印件。

4.需近1年连续就诊且未痊愈，存在认知、情感和行为障碍，社会功能严重受损。

5.诊断证明所写名称须与就诊病历一致，且明确诊断，不可为“**状态”、“**倾向”、“**可能”等诊断，如诊断不明确暂不予办理。

6.在册患者可由社区开具在册证明，最近一年、连续的精神科社区免费服药记录单，需要社区盖章的原件。

7.携带《北京市残疾评定申请登记表》，按网上预约时间来院鉴定。以上评定材料需留存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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